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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申請作業流程 
 
           
       

   

檢驗機構 
  驗證機關(構) 申請者 

  待審器材 技術檢測 

檢驗報告 

限期內 

提出補正 

補正資料是 

否齊全完備 
 

駁回申請 

申請者收到不符合通 

知，於二個月內申請 

複審 
資料審核 

限期內 

申請複審 
 

複審是否符合 

駁回申請 
  核    發 

型式認證證明

 

否 

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申請書。 
2. 中文或英文之使用手冊或說明書。 

3. 中文或英文規格資料。 

4. 電路圖或電路方塊圖。 

5. 器材樣品檢驗報告。 

6. 器材樣品4x6吋以上之彩色照片或圖片。 

7. 申請者為本國自然人應檢附中華民國國民身分

證明文件(雙證件)，本國法人、非法人團體或

外國製造商應檢附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8. 其他經本會要求提供之審驗相關資料。 

9. 光碟片，含1-8資料。 

收件並收 

取審驗費 

申請者收到補正通知，

於一個月內補正 
申請資料是

否齊全完備 

否 

否 

不符合 

否 

是 

符合 

是 

是 

否 

s6law
註解
【法規來源】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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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符合性聲明申請作業流程 
 
           
       

   

檢驗機構 
  驗證機關(構) 申請者 

  待審器材 技術檢測 

檢驗報告 

限期內 

提出補正 
補正資料是 

否齊全完備 
 

駁回申請 

申請者收到不符合通 

知，於二個月內申請 

複審 
資料審核 

限期內 

申請複審 
 

複審是否符合 

駁回申請 
登錄並核發符

合性聲明證明 

否 

不符合 

否 

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符合性聲明申請書。 
2. 中文或英文之使用手冊或說明書。 

3. 中文或英文規格資料。 

4. 電路圖或電路方塊圖。 

5. 器材樣品檢驗報告。 

6. 器材樣品4x6吋以上之彩色照片或圖片。 

7. 申請者為本國自然人應檢附中華民國國民身分

證明文件(雙證件)，本國法人、非法人團體或

外國製造商應檢附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8. 其他經本會要求提供之審驗相關資料。 

9. 光碟片，含1-8資料。 

收件並收 

取審驗費 

申請者收到補正通

知，於一個月內補正 

核對資料

是否齊全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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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簡易符合性聲明申請作業流程 
 
 

 
           
       

   

檢驗機構或等同我國

技術規範之他國國家

認可之測試實驗室 驗證機關(構) 申請者 

  待審器材 技術檢測 

測試報告 

限期內 

提出補正 

補正資料是 

否齊全完備 
 

駁回申請 

申請者收到不符合通 

知，於二個月內申請 

複審 

資料審核 

限期內申

請複審 
 

複審是否符合 

駁回申請 
登錄並核發符

合性聲明證明 

否 

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簡易符合性聲明申請書。 
2. 中文或英文之使用手冊或說明書。 
3. 中文或英文之規格資料。 

4. 器材樣品4x6吋以上之彩色照片或圖片。 

5. 申請者為本國自然人應檢附中華民國國民身分

證明文件(雙證件)，本國法人、非法人團體或

外國製造商應檢附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6. 其他經本會要求提供之審驗相關資料。 

7. 光碟片，含1-6資料。 

收件並

收取審

驗費 

申請者收到補正通

知，於一個月內補正 

核對資料

是否齊全 

 

申請者自

存，必要

時提供 

否 

否 

否 

是 

否 

不符合 

符合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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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逐部審驗申請作業流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申請者 

器材與資料審核或

技術規格檢驗 

核發審驗合格

證明及標籤 

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逐部審驗申請書。 

2.待審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3.中文或英文使用手冊或說明書。 

4.中文或英文之技術規格資料或型錄，應包含頻

率及輸出功率等技術規格。 

5.器材來源證明文件。 

6.申請者為本國自然人應檢附中華民國國民身分

證明文件(雙證件)，本國法人、非法人團體或

外國製造商應檢附設立相關證明文件。 

7.其他經本會要求提供之審驗相關資料。 

收件並收取審驗費 

申請者收到補正通

知於一個月內補正 
核對資料 

是否齊全 

限期內提

出補正 

駁回申請 

申請者收到不符合通 

知，於二個月內申請 

複審 

限期內申

請複審 
 

複審是否符合 

駁回申請 

否 

否 

否 符合 

是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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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自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申請作業流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申請者 

器材與資料審核或

技術規格檢驗 

核發審驗合格

證明及標籤 

1.自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申請書。 

2.待審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3.中文或英文技術規格資料或型錄，應包含頻率

及輸出功率等技術規格。 

4.器材來源證明文件。 

5.申請者為自然人者，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雙證

件)，法人或非法人團體應檢附設立相關證明文

件。 

收件並收取審驗費 

申請者收到不符合通 

知，於二個月內申請 

複審 

限期內申

請複審 
 

複審是否符合 

駁回申請 

駁回申請 

申請者收到補正通

知於一個月內補正 
核對資料 

是否齊全 

限期內提

出補正 

否 

是 是

否 
符合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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